
大赛奖项设置和奖励办法

（一）基于入围决赛者最终成绩排名，大赛类别分别设置最佳金象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

等奖、优胜奖、最佳网络人气奖、最佳院校组织奖，由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、上海市就业促

进中心、上海市物流协会、上海市运筹学会、上海市物流学会颁发荣誉证书。

（二）奖项类别

学生奖

最佳金象奖：1 组 证书与奖学金 10000.00 元/组
一等奖： 4 组 证书与奖学金 8000.00 元/组
二等奖： 8 组 证书与奖学金 6000.00 元/组
三等奖： 12 组 证书与奖学金 4000.00 元/组
优胜奖： 15 组 证书与奖学金 1000.00 元/组
指导老师奖

最佳金象奖：1 组 证书与奖教金 3000.00 元/组
一等奖： 4 组 证书与奖教金 2000.00 元/组
二等奖： 8 组 证书与奖教金 1500.00 元/组
三等奖： 12 组 证书与奖教金 1000.00 元/组
优胜奖： 15 组 证书与奖教金 600.00 元/组
其他奖项

最佳网络人气奖： 颁发相应奖牌

最佳院校组织奖： 颁发相应奖牌


